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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新变革，新机遇 
 

日前， 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

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费率调整机制的引入，期待从

制度上能够解决长期困扰医疗险发展的制度障碍，同时向市

场传达鼓励发展健康险市场的积极信号。 

3月31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

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修订版（征求意见稿）》，对重大疾病的

范围、认定标准等各方面进行修订，以规范市场行为，切实

保护和提高消费者权益。 

医疗险和重疾险是我国健康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

二者进行优化、变革，将有利于保险市场产品供给，改变当

前竞争格局，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

进我国健康险高质量发展。 

官方网站：cnf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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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新变革，新机遇 

日前， 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费率调整

机制的引入，期待从制度上能够解决困扰长期医疗险发展的制度障碍，同时向市场传达鼓励发展健

康险市场的积极信号。 

3月31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对重大疾病的范围、认定标准等各方面进行修订，以规范市场行为，切实保护和提高消费者权益。 

医疗险和重疾险是我国健康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二者进行优化、变革，将有利于保险市

场产品供给，改变当前竞争格局，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我国健康险高质

量发展。 

一、健康险变革步伐加快 

为进一步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满足广大消费者健康保障需求，日前，银保监会印发《关于

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涉及费率调整的事项提出明确要求，主要包括五

方面内容：一是明确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范围；二是明确费率调整的基本要求；三是明确

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相关内容；四是明确费率调整的信息披露要求；五是规范保险公司销售行为，

明确对违规行为的监管措施。 

事实上，2019年11月，为了促进为了促进健康保险的发展，规范健康保险的经营行为，保护健

康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发布《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其中提到，保险公司可以在

保险产品中约定对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进行费率调整，并明确注明费率调整的触发条件。此次通知正

是该办法相应条款的细则。 

对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相关的规范修订也有了新的进展。2020年3月31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

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修订版（征求意见稿）》。“规范修订版”以“科学规范、

符合实际、适度前瞻”为总体原则，充分适应医学诊疗技术发展以及重大疾病保险市场发展实际情

况，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合理化赔付条件，提升消费者的保障权益。主要成果包

括：优化分类，建立重大疾病分级体系，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增加病种数量，适度扩展保障范

围，将原有25种重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度疾病和3种轻度疾病；根据最新医学进展，扩展对重

大器官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4种疾病的保障范围，完善优化了严

重慢性肾脏病等疾病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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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险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 

2020年1月，银保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提

出坚持健康保险保障属性，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创新完善保障内容，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力争

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成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善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运行及监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参与医保控费，推动

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健康保险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险业服务民生的重要领域，分为

长期健康险和短期健康险。 

长期健康保险，是指保险期间超过一年或者保险期间虽不超过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

保险。所谓保证续保条款，是指在前一保险期间届满前，投保人提出续保申请，保险公司必须按照

原条款和约定费率继续承保的合同约定。 

短期健康保险，是指保险期间为一年以及一年以下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当前市

面上的医疗险，百万医疗险增长较为迅猛，但主要还是一年期，长期医疗险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治愈率得以较大提升，而医疗费往往成为治

疗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不少家庭因为一人罹患大病而陷入困境，朋友圈中的筹款请求屡

见不鲜。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例达42%。 

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的情况下，购买商业保险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如果患者对医疗

品质有更高的要求，比如特需医疗、使用新的治疗手段如靶向疗法、免疫疗法、质子重离子疗法等，

就意味着治疗费用也将可能达到百万元级别，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健康保险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

作用。 

三、发展长期医疗险是大势所趋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医疗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442亿元，同比增长32%，高于行业总保费增

速约20个百分点，占健康险总保费的34.6%。但从期限来看，绝大部分为一年期业务，长期医疗险

产品较少，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长期健康保障需求。 

短期健康险，例如各寿险公司以及财险公司推出的百万医疗险，这类产品因低保费、高保额而

广受消费者青睐，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保障期限只有一年，在产品不停售的情况下尚可

每年续保，但一旦产品停售，消费者要想再获得医疗保障，只能去选购其他产品。而如果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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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出现了健康问题，将很可能无法再购买到合适的保障产品，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风险。 

对保险公司而言，医疗通胀、医保政策变更等不确定性风险对医疗保险的经营影响较大，经营

长期医疗保险产品风险也较高。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从科学性角度看，医疗费用未来上涨水

平难以作出长期判断，如果以均衡费率定价的话，保险公司对于风险损失率难以进行长期科学的计

量。通过细化费率调整的相关规定，解决了困扰医疗保险发展的制度障碍，明确传达了鼓励发展长

期医疗保险的积极信号，将有利于促进长期医疗险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2018年以前，市面上医疗保险均为一年期，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随着消费者需求及市场变

化，逐渐出现了一些保证续保的医疗险产品，如人保健康、平安以及微医保等都推出了保证续保6

年的产品。长期医疗险不会受产品停售而影响续保。以微医保的产品为例，6年内保费固定不涨价，

但费率较一年期产品贵20%左右。 

平安健康险董事长兼CEO杨铮表示，在发达保险市场，健康险尤其是医疗险是保险市场的重中

之重。从客户保障和需求而言，疾病保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次性给付保险金的特征一方面决

定其相对医疗险而言缺乏保障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保费高昂。与之相对的，医疗保险按实际支出

的医疗费用承担保险责任，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高额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也最需

要的健康保险险种。 

四、变革推动健康险进入新发展阶段 

变革有利于促进产品供给，激发市场活力。《通知》指出，首次费率调整应当不早于产品上

市销售之日起满3年，每次费率调整的时间间隔不得短于1年。目前仅限于采用自然费率定价的长期

医疗保险，包括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上的医疗保险，以及保险期间为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医

疗保险。 

通过费率调整机制的引入，保险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医疗费用通胀风险，开发销售长期

医疗保险产品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将费率调整的决定权交由保险公司，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 

中再寿险认为，在产品上市三年内费率不得调整，目的是给消费者一个费率的保护期，也为了

引导行业对于长期医疗险审慎定价。事实上，美国监管部门对于长期健康险的定价也有类似“保费

稳定条款”的规定，不得以极端低价去厘定保费水平，以抢占市场，之后再通过调费机制来弥补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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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修订版”将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癌根据其严重程度进行分级理赔。甲状腺癌发病率高，但

相对治愈率高、治疗费用低。目前，我国甲状腺癌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已达到约84.3%，美国则高达

98.3%。按照现行标准，一旦被保险人确诊甲状腺癌，保险公司将按照重大疾病进行全额赔付。而

将甲状腺癌按照轻重程度分级理赔，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重疾险赔付率。 

健康险产品的竞争格局或将有所改变。当前的医疗险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大多数产品都是

一年期，设置一万元的免赔额，并且不保证续保。消费者用几百元的保费就能买到高达几百万元的

保额，与重疾险几千到几万元的年缴保费相比，大大降低了购买门槛。各保险公司更倾向于用它作

为获客型产品，通过短期医疗险引导客户购买对保险公司价值贡献率更高的重疾险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通知》对具体的操作方法与

要求做了规定，有助于促进险企建立和完善长期医疗险费率调整机制。过去没有这样的机制，没有

明确医疗险费率是否可以调整、如何调整，保险公司很难开发“保证续保”的产品。 

朱俊生认为，长期医疗险费率可调整对行业影响较大，会使未来健康险主要的产品形态发生变

化。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以疾病保险为主，疾病险中重疾险又占主导地位，医疗险占比仍较低，且

以短期居多。但重疾险的寿险属性较强，件均保费较高，保障额度相对较低，从保障看病费用的功

能而言，仍有局限性。费率可调整后，越来越多的险企将开发保证续保的医疗险，重疾险独大和医

疗险以短期为主的情况都会发生改变。 

消费者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通知》对保险公司费率调整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了

保险公司费率调整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和告知义务，也强调保险公司不得因单个被保险人身体状况

的差异实行差别化的费率调整政策，有利于防止保险公司随意调费、无依据调费。另一方面，通过

大力发展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长期健康保障需求，有效避免因被保险人健康

状况变化、或者保险公司产品停售而无法续保的风险，较好解决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同时，日前发布的“规范修订版”针对重大疾病保险产品，采用更加统一和权威客观的标准，

使重大疾病的认定更清晰透明，促进产品规范化，减少理赔纠纷，保障消费者权益，也有利于行业

长期健康发展。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也为消费者在选择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方面给出了建议。一是根据自身

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医疗保险属于费用补偿型，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重复理赔，因此不建议重复购

买同类产品；二是明晰长期保险产品和短期险产品的区别，按需购买；三是关注等待期、免赔额、

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以及费率调整等涉及自身权益的重要事项，并在投保时如实告知自身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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